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关于公务

车辆维修保养的管理规定的通知
（启政办发﹝2010﹞84号）

为加强对公务车辆维修保养工作的管理，进一步提高车辆维修保养的质量，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经研究，对公务车辆的维修保养，特制定如下管理规定。

一、定点维修保养服务企业的确定

以招标方式确定公务车辆维修保养的定点服务企业。

二、定点维修保养服务企业的选择

新购置车辆，在制造厂质量担保期内一律进相应的4S店维修保养。质量担保期满后的公务车辆必须进定点维修保养服务企业进行维修保养。车辆使用单位可根据定点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自行择优选择定点维修保养服务企业。

三、车辆大修的规定

属车辆大修的项目，车辆使用单位必须按照规定办理相关的报批手续，经财政核准后方可进行修理。

属以下情形的，原则上不批准发动机项目的大修：车价15万元以上的车辆，使用年限5年以内或行程数25万公里以内的；车价15万元以下的车辆，使用年限5年以内或行程数20万公里以内的。

四、维修保养费用结报的规定

进入定点服务企业进行维修保养的车辆，费用结报由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按规定统一办理，经财政审核后支付。进入4S店进行维修保养的车辆，报销明细报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备案后，由车辆使用单位自行办理结报手续。

车辆使用单位应建立车辆维修保养台账，加强对本单位车辆维修保养的监管。

五、考核与奖惩

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要建立车辆管理台帐，加强对车辆使用、维修保养的动态管理。加大对定点维修保养服务企业的考核和检查力度，进一步完善准入与清退机制，提高定点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

市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要加大对车辆使用情况的监督，实行相应的奖惩制度。一是发动机未经过大修的车辆，符合下列标准的，对该车辆的使用单位奖励1000元：车价15万元以上，安全行驶7年或行驶30万公里以上；车价15万元以下，安全行驶7年或行驶25万公里以上。二是发动机经过大修的车辆，符合下列标准的，对该车辆的使用单位奖励1000元：车价15万元以上，安全行驶4年或行驶18万公里以上；车价15万元以下，安全行驶4年或行驶15万公里以上。车辆使用单位根据奖励标准向财政部门提出奖励申请，经财政部门核实后按规定发放奖金，奖金由车辆使用单位奖励相关的司驾人员。三是造成车辆非正常大修的，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相关责任人承担10%的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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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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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申报车辆基本情况
	车 牌 号
	
	车 身 价

（万元）
	

	
	购车日期
	
	总里程数

（公里）
	

	
	发动机号
	

	车辆大修情  况
	次数
	维修日期
	维修项目
	维修时里程数
	维修费用（元）

	
	
	
	
	
	

	
	
	
	
	
	

	
	
	
	
	
	

	
	
	
	
	
	

	申报理由

（在相应的空格栏内打“√”）
	类  别
	车身价15万以上
	车身价15万以下

	
	发动机未经过大修的
	使用7年及以上
	行驶30万公里及以上
	使用7年及以上
	行驶25万公里及以上

	
	
	
	
	
	

	
	发动机经过大修的
	使用4年及以上
	行驶18万公里及以上
	使用4年及以上
	行驶15万公里及以上

	
	
	
	
	
	

	申报单位意  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审核意  见
	采购科审核
	

	
	局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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